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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推出创新型基础设施共享战略 使所有人均能以可承受的价格 
获取接入”的最佳做法 

 

过去十年中，世界电信行业掀起了首次改革浪潮，其结果是，大多数国家成立了监管机构，在

一些业务市场或所有相关业务中引进了竞争，现有运营商至少实现了部分私营化（以及其它措

施）。从而给发展中国家的移动话音业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腾飞。尽管取得了这些令人感慨的进

步，但是，世界上仍有许多人不能享受话音服务，而且发展中国家很少有公民能够用上多媒体宽带

服务，包括互联网服务。全球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将基础设施共享作为一种工具来推进基础设施部

署，特别体现在 IP 骨干网和宽带接入网方面。如今，有必要推进第二次监管改革浪潮。 

我们，出席 2008 年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的监管机构，已经确定并且提出用于“创新型基础

设施共享和开放接入战略 促进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接入”的最佳做法导则。 

A 促进环境建设 

1 适当的监管框架 

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创建适当的监管框架来推进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宽带接入，除基于服务的竞

争以外，还要促进基于基础设施的竞争的发展，并鼓励在国家层面推出新的创新型实体。 

某些共享方法可提供具体的益处，而其它方法则可能带来风险，特别是可能减少竞争，在制定

最适当的监管战略时，有必要根据具体国情，谨慎维持这些方法之间的平衡。 

在开展工作时，监管机构认识到，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就与基础设施共享相关的不同的战略和监

管方式开展公开磋商十分重要。 

2 竞争和投资激励措施 

我们认识到，在那些竞争和投资激励措施没有受到阻碍的环境中，（无论是强制性还是备选性

的）基础设施共享均存在潜在的益处，因而要牢记，需对竞争和投资激励措施予以保护。我们认识

到，提供共享设施时不得偏向于任何具体的业务提供商或业务类型。 

例如，可以通过共用塔架的方式减少某些设施在资金和运作支出方面的联合部署、管理和维

护。此类共用具有长期效益，能够促使将更多的投资用于消费者可最终受益的创新型产品和服务。 

我们认识到，确保监管政策不限制参与竞争的市场参与方安装各自的独立设施十分重要，而且

还可促进国际能力和国际网关的开放性接入（例如，在海底电缆登陆站提供托管和连接服务）。 

我们相信，建立互联网交换点亦可鼓励那些希望进入市场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以共享方式和更

可承受的价格使用国家和国际宽带能力。 

B 促进基础设施共享的创新型监管战略和政策 

我们还认识到，可以通过推出以下监管义务和监管政策促成成功的基础设施共享： 

1 合理的条款和条件 

共享的实施应考虑到保护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现有投资价值的必要性，这一点十分重要。但是，

价格与非价格条款和条件不能作为共享的一项人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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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价 

共享设施的定价应可向市场参与方发出合适的经济信号，有利于他们做出合理的商业性“自建

或购买”的决定（即，从商业角度考虑，是自己提供设施还是租用现有设施更为合理）。与此同

时，定价应能（以合理的投资回收方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但不得用作对愿

进入市场的参与方的人为准入障碍。除非在有市场作用力的情况下，不然应采用商业谈判确定的定

价。 

3 资源的有效使用 

诸如塔架、管道和公用事业用地一类的不可再生资源可以在设施用途类似时共享，这样就可以

实现最佳利用，并可根据在公平定价条件下达成的商业协议在先登先占基础上提供。 

4 稀有资源 

可促进频段共用，条件是干扰需得到控制。频段共享可以根据地理、时间或频率分隔情况实

施。 

5 许可证的颁发 

监管机构可考虑向那些仅提供无源网元的市场参与方颁发许可证或授权，此类公司包括移动塔

干架设公司和光纤回传业务提供商，这些公司不参与最终用户的竞争。 

6 共享和互连的条件 

监管机构认识到，基础设施共享只能在中立、透明、公平和非歧视的基础上实现，而且互连框

架可确保所有已获得许可证的运营商均可获得互连的权利，此类框架还鼓励基本设施的共享，同时

保证网络安全、业务质量不受到影响。 

7 建立一站式基础设施共享 

建立一站式服务可促进在电信服务运营商之间以及在电信服务运营商和其它公用设施提供方之

间在开沟挖槽工作方面的协调。 

监管机构认识到，地方政府在推进宽带接入部署和竞争发展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同时认识

到，开展密切合作极为重要，这样才能简化行政程序，确保及时回应基础设施共享的需要。 

8 提高透明度，实现信息共享 

监管机构认识到，有必要通过提高进程的透明度来促进基础设施的共享，而且市场参与方需要

了解根据明确制定的共享条款和条件提供的共享的内容，以避免不公平的行为。监管机构可以要求

在网站上公布现有的以及今后的基础设施安装的细节，以便其它业务提供商共享，例如，现有管道

内可提供的空间、规划部署或更新改造工程以及互连情况等。 

9 争议解决机制 

我们认为，监管机构应引进必要的执法手段，以确保既能够符合基础设施共享方面的规则，又

能够成功利用。由于业务提供商之间的基础设施共享关系涉及到合作与竞争两方面的内容，监管机

构认识到，有必要先探索便通的、快捷简单的争议解决机制，以鼓励谈判能够取得成果，同时在必

要时亦需确保能够有裁决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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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普遍接入 

为鼓励基础设施共享，支持普遍接入目标，监管机构可考虑向那些努力开展基础设施共享的业

务提供商推出鼓励性措施，以便在农村和服务欠缺地区进行部署。例如，此类鼓励性措施可为：在

考虑到有必要尽量避免扭曲竞争的情况下，采取从监管角度减免税费同时确保此类减免不会导致市

场中重新垄断现象的出现，并不得不合理地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或提供财务补贴的形式。 

11 与其它市场参与方和行业的共享 

监管机构还认识到，不仅应鼓励电信/ICT和广播行业内的共享，而且也应该鼓励与其它基础设

施行业（如，电力、天然气、水力、污水处理等）的共享。可以在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鼓励与其

它市场参与方及其它行业联合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及时、组织良好的管道铺设机会（例如，对

于联合铺设光纤而言），以便将民用工程成本在业务提供商之间分摊，同时减少给城市、乡镇交通

带来的不便。这将产生积极的环境（包括市容）影响，尤其是，这将减少移动塔架的数量。 

12 监管做法的共享 

监管机构认识到，有必要在适当的国际层面和区域层面开展适当协调，以确保有关共享的最佳

做法监管政策得以广泛传播，而且区域性组织可在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那些具体监管问题会产

生重要的跨国界影响、因而不可能由一国的国家监管机构解决的领域，这一点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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